国家税务总局钟山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
钟二分税社字〔2025〕1号

贺州市钟山丰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122MA5L95MN6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覃燕 居民身份证号码：452427198606031623
注册地址：贺州市钟山县城钟山东路北侧（东岸城农村信用社旁）第一栋3楼
你单位应缴未缴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96480元，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34420元，工伤保险费￥1407元，失业保险费￥4020元，以上累计欠缴社会保险费本金人民币(大写) 壹拾叁万陆仟叁佰贰拾柒元（￥136327元)。滞纳金32703.9元，滞纳金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计算，暂计算至2025年11月3日。后续滞纳金按实际缴纳之日的天数继续计算（计算公式：本金*0.05%*天数）。
2025年8月7日，我（分）局依法作出《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钟二分税社限缴通〔2025〕17号），并依法送达，你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现作出如下征缴决定：
请你单位收到本决定后15日内到税务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陆仟叁佰贰拾柒元（￥136327元）和滞纳金人民币（大写）叁万贰仟柒佰零叁元玖角（￥32703.9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钟山县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本决定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税务机关（公章）
                      202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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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序号
	险种
	费款所属期起
	费款所属期止
	欠缴本金
	滞纳金(截止2025年11月3日）
	合计

	1
	基本医疗保险费
	2024-1-1
	2024-12-31
	34420.00 
	8212.23 
	42632.23 

	2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2024-1-1
	2024-12-31
	96480.00 
	23187.36 
	119667.36 

	3
	工伤保险费
	2024-1-1
	2024-12-31
	1407.00 
	338.15 
	1745.15 

	4
	失业保险费
	2024-1-1
	2024-12-31
	4020.00 
	966.16 
	49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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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27.00 
	32703.90 
	1690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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